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-11- 1 出國交流及出國報告注意事項 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出國交流及出國報告注意事項 
 

115 年 4 月 7 日經第 8 任董事長核定全文 6 點 

115 年 6 月 22 日經第 8 任董事長核定修正第 4 點 

 

一、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促進國際法律扶助交流，瞭解法律

扶助國際社群之發展趨勢，增進法律扶助業務知識及經驗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 

二、 本注意事項所稱出國交流，指出國考察其他國家法律扶助制度、參加國際會議或

其他活動，且相關費用由本會或其他機關(構)支應。但不含依本會選送專職人員

出國研習作業要點、教育訓練補助注意事項所定之選送或自行申請進修之活動或

教育訓練。 

三、 出國人員應依下列原則由執行長遴派： 

(一) 曾辦理或現辦理與出國交流相關之業務，或具辦理該業務之專業知能。 

(二) 具有所需語文能力。 

(三) 足可完成出國交流任務之適當人選。 

四、 出國人員應擬具出國計畫，載明目的、經費估算、預計行程、交流項目及效益等

事項，於出國日二個月前函送司法院。但臨時接獲重要國際會議通知、應邀出訪

或有其他緊急公務，無法依時限辦理者，應於函文中敘明理由。 

出國人員應於返國之次日起算三個月內繳交出國報告，經董事長或其授權人員審

核後，提呈董事會報告。 

前項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於本會。 

第一項報告應載述目的、過程、心得及建議事項等相關內容；引用相關資料應註

明資料來源，並應避免抄襲相關資料。 

五、 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，依本會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六、 本注意事項經董事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，亦同。 

 


